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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統驗證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商品檢

驗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商品檢

驗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檢驗機

關 (構) ，指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 (以下簡稱標準檢

驗局) 、所屬轄區分局或

受委託之其他政府機關、

法人或團體。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檢驗機

關 (構) ，指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 (以下簡稱標準檢

驗局) 、所屬轄區分局或

受委託之其他政府機關、

法人或團體。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管理系

統驗證，指標準檢驗局對

廠商所建立之品質、環境

、安全或衛生管理系統，

執行公正獨立之評鑑，以

證明符合標準。 

前項有關品質、環境

、安全或衛生管理系統驗

證之標準，由標準檢驗局

參酌國家標準、國際標準

或其他國際通用標準指定

之，並得指定各類管理系

統驗證之適用範圍及實施

期間。 

本辦法所稱廠商指公

司、合夥或獨資商號、法

人、團體、學校或政府機

關。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管理系

統驗證，指標準檢驗局對

廠商所建立之品質、環境

、安全或衛生管理系統，

執行公正獨立之評鑑，以

證明符合標準。 

前項有關品質、環境

、安全或衛生管理系統驗

證之標準及其適用範圍，

由標準檢驗局參酌國家標

準、國際標準或其他國際

通用標準指定之。 

本辦法所稱廠商指公

司、合夥或獨資商號、法

人、團體、學校或政府機

關。 

為提高各類管理系統驗證品

質及實務需要，得指定廠商

所有之產品、服務或活動項

目納入驗證範圍及各類管理

系統驗證之實施期間，爰修

正第二項規定。 

第四條 申請管理系統驗證

之廠商，應具備與申請範

圍有關合法設立之文件。 

第四條 申請管理系統驗證

之廠商，應具備與申請範

圍有關合法設立之文件。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申請管理系統驗證

之廠商，應填具管理系統

驗證權利義務聲明書及申

請書並檢附有關文件，向

檢驗機關（構）申請。 

第五條 申請管理系統驗證

之廠商，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有關文件，向檢驗機

關（構）申請。 

前項申請人為國外廠

為加強驗證申請管理，明定

管理系統驗證權利義務聲明

書為申請管理系統驗證應填

具之文件，爰修正第一項，

以更臻完備申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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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申請人為國外廠

商，應由中華民國境內有

住所或營業所之代理人辦

理。 

第一項應檢附之文件

及驗證作業相關規定，由

標準檢驗局依各類管理系

統驗證定之。 

商，應由中華民國境內有

住所或營業所之代理人辦

理。 

第一項應檢附之文件

及驗證作業相關規定，由

標準檢驗局依各類管理系

統驗證定之。 

第六條 管理系統驗證權利

義務聲明書內容有變更時

，認可登錄廠商應於指定

期限內重新簽署。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管理系統驗證廠

商之管理，爰新增本條

規定於管理系統驗證權

利義務聲明書變更時，

作為規範認可登錄廠商

重新簽署之依據。 

第七條 廠商提出申請後，

檢驗機關 (構) 應辦理文

件審查、派遣評審人員及

評鑑作業。 

第六條 廠商提出申請後，

檢驗機關 (構) 應辦理文

件審查、派遣評審人員及

評鑑作業。 

條次變更。 

 

第八條 申請廠商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檢驗機關（構

）得於評鑑作業前駁回其

申請： 

一、申請文件不符合第五

條規定，或申請驗證

範圍不符合標準檢驗

局依第三條第二項指

定之適用範圍。 

二、廠商無法於受理後六

個月內配合評鑑。 

三、前次申請經評鑑不符

合驗證標準，自不符

合通知送達之次日起

未滿六個月。 

四、曾有第十六條、第十

七條第十款或第十一

款情形，經標準檢驗

第七條 申請廠商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檢驗機關（構

）得於評鑑作業前駁回其

申請： 

一、申請文件不符合第五

條規定者。 

二、廠商無法於受理後六

個月內配合評鑑者。

但有正當理由者，得

向標準檢驗局申請延

展一次，其延展期間

以六個月為限。 

一、條次變更。 

二、為加強管理系統驗證申

請管制，及配合修正條

文第三條第二項，爰修

正第一款申請駁回相關

規定。 

三、為強化管理系統驗證品

質，刪除第二款申請評

鑑延展之相關規定。 

四、為強化管理系統驗證品

質及實施嚴懲處理機制

，增訂第三款有關評鑑

不符合驗證標準、第四

款有經撤銷或廢止認可

登錄之重大違規廠商及

第五款一般廢止認可登

錄廠商等重新申請驗證

之時限限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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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撤銷或廢止認可登

錄，自撤銷或廢止之

次日起未滿三年。 

五、曾有前款以外情形，

經標準檢驗局廢止認

可登錄，自廢止之次

日起未滿六個月。 

 

第九條 經評鑑符合驗證標

準之廠商，標準檢驗局按

其申請驗證類別及產品、

服務或活動項目，核准其

認可登錄及使用認可登錄

標誌，並發給驗證證書。 

前項驗證證書有效期

間為三年，必要時，得由

標準檢驗局調整之。但驗

證類別經標準檢驗局依第

三條第二項指定實施期間

者，驗證證書有效期間應

短於實施期限。 

第一項驗證證書及認

可登錄標誌之式樣由標準

檢驗局定之。 

第八條 經評鑑符合驗證標

準之廠商，標準檢驗局按

其申請驗證類別及產品、

服務或活動項目，核准其

認可登錄及使用認可登錄

標誌，並發給驗證證書，

驗證證書有效期間為三年

。 

前項驗證證書及認可

登錄標誌之式樣由標準檢

驗局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為加強驗證證書管理及

實務需要，爰修正第一

項並增訂第二項，現行

條文第二項調整項次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三項並

配合酌修文字。 

 

第十條 取得認可登錄之廠

商應依下列規定使用驗證

證書及認可登錄標誌： 

一、應依驗證證書所載廠

商名稱、地址及認可

登錄範圍，於有效期

間內使用。 

二、使用認可登錄標誌時

，應於標誌下方加註

驗證證書編號之前七

碼。 

三、廠商取得認可登錄之

範圍僅限部分產品、

服務或活動項目，使

用認可登錄標誌時，

第九條 取得認可登錄之廠

商應依下列規定使用驗證

證書及認可登錄標誌： 

一、應依驗證證書所載廠

商名稱、地址及認可

登錄範圍，於有效期

限間使用。 

二、使用認可登錄標誌時

，應於標誌下方加註

驗證證書編號之前七

碼。 

三、廠商取得認可登錄之

範圍僅限部分產品、

服務或活動項目，使

用認可登錄標誌時，

一、條次變更。 

二、為更臻明確相關規定， 

酌修第一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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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清楚加以識別。 

四、認可登錄標誌及驗證

證書編號、內文及加

註之文字應清晰可辨

。 

五、不得使用於產品之本

體及外包裝上。 

六、不得以任何方式詮釋

與產品有關之用途上

。 

七、不得作出任何可能導

致第三者被誤導為產

品驗證之宣傳。 

應清楚加以識別。 

四、認可登錄標誌及驗證

證書編號、內文及加

註之文字應清晰可辨

。 

五、不得使用於產品之本

體及外包裝上。 

六、不得以任何方式詮釋

與產品有關之用途上

。 

七、不得作出任何可能導

致第三者被誤導為產

品驗證之宣傳。 

第十一條  取得認可登錄之

廠商，其驗證證書所載事

項如有變更，應檢具有關

文件向標準檢驗局申請變

更並換發驗證證書。 

檢驗機關（構）對前

項變更內容，必要時得實

施管理系統追查，符合驗

證標準者，核准其變更並

換發驗證證書。 

第十條  取得認可登錄之廠

商，其驗證證書所載事項

如有變更，應檢具有關文

件向標準檢驗局申請變更

並換發驗證證書。 

檢驗機關（構）對前

項變更內容，必要時得實

施管理系統追查，符合驗

證標準者，核准其變更並

換發驗證證書；未符合標

準者，依第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刪除現行條文第十

三條第二項辦理再追查

之相關規定，及因應近

來食品重大事件不斷發

生，為提高管理系統驗

證品質，爰刪除第二項

後段規定。 

 

第十二條 取得認可登錄之

廠商，其管理系統驗證標

準或適用範圍，經標準檢

驗局依第三條第二項指定

修正時，應於標準檢驗局

指定轉換期限內改正。 

第十條之ㄧ 取得認可登錄

之廠商，其驗證標準經標

準檢驗局依第三條第二項

指定修正時，應於標準檢

驗局指定轉換期限內改正

。 

一、條次變更。 

二、為提高管理系統驗證品

質，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條第二項得指定各類管

理系統驗證之適用範圍

，爰修正本條規定。 

 

第十三條  取得認可登錄之

廠商，其驗證證書遺失

或毀損時，得向標準檢

驗局申請補發。 

第十一條  取得認可登錄之

廠商，其驗證證書遺失

或毀損時，得向標準檢

驗局申請補發。 

條次變更。 

 第十二條 經評鑑未符合驗一、本條刪除。 



 第 5 頁，共 8 頁 

證標準之廠商，於接到通

知後二個月內得申請複評

一次。廠商應配合於申請

日起六個月內辦理複評。 

前項廠商因故無法於

期限內完成複評者，視為

放棄複評申請。但有正當

理由者，得向標準檢驗局

申請延展一次，其延展期

間以六個月為限。 

二、第一項已修正增訂為修

正條文第八條第三款駁

回申請之事由；又因近

來食品重大事件不斷發

生，為提高管理系統驗

證品質，停止受理經評

鑑未符合驗證標準之廠

商複評，爰刪除本條規

定。 

第十四條 取得認可登錄之

廠商，檢驗機關（構）每

年最少定期追查一次，並

得隨時辦理不定期追查；

追查時，得視需要增加抽

樣範圍及數量。 

廠商應使用符合規定

之原物料，並自行查核原

物料與供應商及建置查核

紀錄，檢驗機關（構）得

視需要辦理紀錄抽查。 

發生管理系統符合性

相關重大事件時，取得認

可登錄廠商有違反驗證標

準之虞者，標準檢驗局得

辦理赴廠查核，並得視廠

商違反之情節輕重，通知

其限期改正。 

第十三條 取得認可登錄之

廠商，檢驗機關（構）每

年最少追查一次。 

經追查發現不符合驗

證標準時，廠商應於接到

通知後一個月內完成改

善，檢驗機關（構）於期

滿後再追查。 

經追查有第十條之一

之情形者，檢驗機關（構）

應於轉換期滿前三個月內

再追查。 

發生管理系統符合性

相關重大事件時，取得認

可登錄廠商有違反驗證標

準之虞者，標準檢驗局得

辦理赴廠查核。 

一、條次變更。 

二、為提高管理系統驗證品

質，爰刪除現行條文第

二項及第三項辦理再追

查之相關規定。 

三、因應近來食品重大事件

不斷發生，爰修正現行

條文第一項及增訂第二

項規定，作為辦理不定

期追查、加強抽樣、強

化廠商進料源頭管理及

辦理相關紀錄抽查之法

源依據。 

四、為因應發生管理系統符

合性相關重大事件處理

之實務需要，爰修正現

行條文第四項，納入重

大事件相關之限期改正

及廢止認可登錄等處置

規定，並調整項次為修

正條文第三項。 

第十五條 取得認可登錄之

廠商停工或停(歇)業在一

個月以上者，應於停工或

停(歇)業次日起一個月內

向檢驗機關（構）備查。

但受勒令停工或停(歇)業

處分者，應於處分送達之

第十四條 取得認可登錄之

廠商停工或停業在一個月

以上者，應於停工或停業

次日起一個月內向檢驗機

關（構）備查。 

前項備查期間不得超

過一年。但廠商有正當理

一、條次變更。 

二、因應近來食品重大事件

不斷發生，為加強驗證

品質，爰增訂第一項受

勒令停工或停(歇)業處

分廠商備查之期限規定

，並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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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五日內向檢驗機關

(構)備查。 

前項自行停工或停

(歇)業不得超過六個月。 

廠商依第一項規定自

行停工或停(歇)業或受勒

令停工或停(歇)業處分不

超過六個月者，應於期滿

前一個月向檢驗機關（構）

申請追查。 

由未能於備查期間內復工

或復業者，得於期滿前申

請延展一次，其延展期間

以六個月為限。 

三、為加強驗證品質，爰修

正第二項，縮短停工或

停業備查期間與取消延

展，並新增第三項，增

訂廠商應申請追查等相

關規定。 

第十六條  以詐偽方法取得

認可登錄之廠商，標準檢

驗局應撤銷其認可登錄。 

第十五條  以詐偽方法取得

認可登錄之廠商，標準檢

驗局應撤銷其認可登錄。 

條次變更。 

第十七條 取得認可登錄廠

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標

準檢驗局應廢止其認可登

錄： 

一、經追查或赴廠查核發

現重大缺失不符合驗

證標準，或經依第十

四條第三項通知限期

改正，屆期不改正。 

二、未於第十二條指定之

轉換期限內改正。  

三、未依規定繳納定期、

不定期追查或其他相

關費用，經通知後逾

期仍未繳納。 

四、未依規定向檢驗機關

（構）備查停工或停

(歇)業，或受勒令停

工或停(歇)業處分超

過六個月。 

五、未於停工或停(歇)業

備查期間屆滿前一個

月內申請追查或逾備

查期限未復工或復

業。 

第十六條 取得認可登錄廠

商有下列情事之一，標準

檢驗局應廢止其認可登

錄： 

一、經第十三條第二項再

追查，仍不符合驗證

標準者。 

二、未於第十條之一指定

之轉換期限內改正

者。  

三、未依規定繳納相關費

用，經通知後逾期仍

未繳納者。 

四、未依規定向檢驗機關

（構）備查停工或停

業，未於通知後十五

日內辦理備查亦未復

工或復業者。 

五、相關證照經主管機關

撤銷、註銷或廢止

者。 

六、主動申請廢止管理系

統認可登錄者。 

七、未能採行各項安排，

以利檢驗機關（構）

一、條次變更。 

二、因應近來食品重大事件

不斷發生，為維護社會

公益，配合政府政策，

實施嚴懲不肖廠商處理

機制，提高管理系統驗

證品質，並配合修正條

文第十四條，爰修正現

行條文第一款、第三款

、第七款、第十款及增

訂第十四款。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

爰增訂第十二款，及配

合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爰修正現行條文第四款

及增訂第五款，及為落

實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爰增訂第十三款。 

四、現行條文第五款至第十

款，修正調整款次至第

六款至第十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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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關證照經主管機關

撤銷、註銷或廢止。 

七、主動申請廢止管理系

統認可登錄。 

八、未能採行各項安排，

以利檢驗機關（構）

辦理定期追查、不定

期追查、赴廠查核、

抽樣或原物料與供應

商查核紀錄抽查。 

九、未依第十條使用驗證

證書及認可登錄標

誌，經檢驗機關（構）

通知仍未改正。 

十、發生損害社會公益之

涉及管理系統違規事

件，經標準檢驗局認

定情節重大。 

十一、違反管理系統驗證

權利義務聲明書規定

，或於定期追查、不

定期追查、赴廠查核

或原物料與供應商查

核紀錄抽查時，有隱

瞞事實、提供不實資

料之情形。 

十二、管理系統驗證權利

義務聲明書內容有變

更時，未依第六條於

指定期限內重新簽署

。 

十三、驗證證書所載事項

有變更時，未依第十

一條第一項申請變更

，經通知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 

十四、未依第十四條第二

項使用符合規定之原

辦理追查、再追查或

赴廠查核者。 

八、未依第九條使用驗證

證書及認可登錄標

誌，經檢驗機關（構）

通知仍未改正者。 

九、發生損害社會公益之

涉及管理系統違規事

件，經標準檢驗局認

定情節重大者。 

十、違反權利義務聲明書

規定，或於追查、再

追查或赴廠查核時，

有隱瞞事實、提供不

實資料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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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或原物料與供

應商之查核不確實。 

第十八條 經撤銷或廢止認

可登錄之廠商，應於撤銷

或廢止處分後停止使用驗

證證書及認可登錄標誌，

並限期繳回驗證證書；屆

期未繳回，標準檢驗局得

逕為註銷。 

 

 

第十七條 經撤銷或廢止認

可登錄之廠商，應於撤銷

或廢止處分後停止使用驗

證證書及認可登錄標誌，

並限期繳回驗證證書；屆

期未繳回，標準檢驗局得

逕為註銷。 

前項廠商自撤銷或廢

止日起四個月後始得重新

申請管理系統驗證。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八條第

四款及第五款駁回申請

事由之增訂，爰刪除第

二項。。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 

 


